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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 8 月 24 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对 2015 年 1 月 1 日前正在服刑、释放
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
实行特赦。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作
草案说明时说，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
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
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新
中国成立后，根据宪法，国家先后进
行过 7 次特赦。现行宪法规定，全国
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国家主席发布
特赦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 之
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
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
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从党和国
家层面看，可以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
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
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从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
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
恤囚的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
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
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
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李适时介绍了草案拟予以特赦的
四类罪犯：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
犯。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
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主题，体

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二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
刑 罪 犯 ，但 几 种 严 重 犯 罪 的 罪 犯 除
外。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
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目的。草案规
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
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
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三
是年满 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
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
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
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
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
现了对 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
轻处罚的精神。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
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对这类
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
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
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
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
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
罪的罪犯，不予特赦。

李适时说，为避免出现“刚判即
赦”的情况，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
2015 年 1 月 1 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
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
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
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
即予以释放。

李适时介绍，起草决定草案在总
体思路上注意把握了三点：一是严格

范围。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这个
主题，主要将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
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
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纳入特赦范
围。同时，将年满 75周岁、身体严重
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和未
成年犯罪被判处轻刑或剩余刑期较短
的服刑罪犯纳入特赦范围，以体现人
道主义精神。二是审慎稳妥。突出特
赦对象身份的不可攀比性，注重特赦
条件的客观性。考虑到当前反腐败斗
争形势的严峻复杂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考虑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需
要，草案明确，对犯贪污受贿犯罪、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严重暴力性
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
等，不予特赦。三是依法进行。特赦
的政治性、法律性很强，只有依法进
行，才能取得最佳社会效果。决定的
作出、发布、执行，都需要严格依照
宪法和法律规定办理。

在介绍草案起草过程时，李适时
说，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中央
有关部门对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进行了深入
研究，查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
特赦的有关资料和文献，比较了一
些国家进行特赦的规定和做法，研
究了部分拟给予特赦的服刑罪犯的
档案资料，召开了法学专家和从事
监 狱 管 理 工 作 的 同 志 参 加 的 论 证
会，形成了 《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
犯的决定(草案)》。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我 国 拟 特 赦 四 类 服 刑 罪 犯
本报记者 李 哲

在即将迎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之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
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如果草案
得以通过，将意味着我国在时隔 40 年
后重启特赦制度，这将充分展示我国
开放、民主、文明、人道、法治的大国形
象。在现代法治理念中，赦免是法律
严苛的均衡器，是贯彻宽大政策的有
效手段。《经济日报》记者就特赦的具
体情况采访了多位专家。

本次特赦只免刑不免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告诉
记者，赦免是国家对犯罪人免除罪或
刑的一种法律制度，包括罪之赦免与
刑之赦免两项内容。赦免是国家对刑
罚权的放弃，因而导致刑罚的消灭。
赦免通常由国家在宪法中或行政法、
刑法中规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行
政性，被视为国家元首或最高权力机
关的一种行政特权，因此也被称为“恩
赦”。赦免通常由国家元首根据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以命令的形式
宣布。这种命令称之为大赦令或者特
赦令。

赦免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
是国家对不特定多数的犯罪人的普遍
赦免。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
其刑罚的全部或部分的执行。大赦与
特赦的区别在于：第一，大赦的对象一
般是不特定的，特赦的对象一般是特
定的；第二，大赦既赦免罪又赦免刑，
特赦通常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但特
赦也有规定既赦其罪又赦其刑的。依
据我国现行宪法和刑法的规定，国家
可以对正在服刑的罪犯根据特定的目
的、依据一定的标准实行特赦，即仅赦
免刑而不赦免罪。我国此次实行的特
赦即属于此种情形。第三，大赦后犯

罪人再次犯罪不构成累犯，特赦后再
次犯罪有可能构成累犯。

肯定了参加正义战争的行为

储槐植教授告诉记者，今年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界人士，永
远不会忘记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的各界人士，并对他们表示由衷地感
谢和尊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国
家决定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正在服刑的罪
犯予以特赦，是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
参加过正义战争的行为的高度认可与
奖励。

此次将“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
犯作为特赦对象，是和我国长期坚持
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人道主
义的立场和做法相一致的。我国法制
史上一直贯彻“矜老恤幼”的精神。因
此，此次将年满 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
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以及不
满 18 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
作为特赦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特赦的不是
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
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估认定释
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
罪犯。

特赦令将由国家主席发布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王平介绍，根据我国现行政体、国体和
相关法律的规定，特赦应当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由
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
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予以执行。

此次特赦不是免除犯罪分子的全
部刑罚，而是只免除其刑罚执行过程
中的未执行部分。就是说对特赦的对
象，是免除刑罚的未执行部分，应当按
照特赦决定规定的日期予以释放，而
不是免除犯罪人的全部刑罚予以释
放。经特赦免除其剩余刑罚执行的犯
罪人，视为刑罚已执行完毕。以后无
论何时，都不能以先前的刑罚没有执
行完毕为由，而再次对其追诉。

有助于树立理性的刑罚观

关于本次特赦的法治意义，中国
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说，本次特
赦有助于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
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此次特赦严格
依照宪法的规定进行，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决定，由国家主席以特赦令
发布，并由人民法院裁定。此举传递
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
助于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
上 、用 宪 法 维 护 人 民 权 益 的 社 会 氛
围，切实增强宪法意识。

同时，本次特赦可以创新我国
现 行 法 律 框 架 中 特 赦 制 度 的 实 践 ，
并藉此促进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与
运作。虽然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将
特赦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中
国 成 立 后 也 曾 先 后 7 次 施 行 特 赦 ，
但自 1975 年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
影响，该制度已 40 年未曾适用。尤
其 是 对 于 普 通 刑 事 罪 犯 ， 更 是 自
1959 年我国首次特赦将普通罪犯包
括其中之后，长达 56 年之久未曾行
赦。“此次特赦，相信对于赦免制度
的法治化重构及其常态化运作必定
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赵秉
志说。

彰显大国形象 增强宪法意识
——专家解读我国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 此次特赦并非免除犯罪分子的全部刑罚，而是只免除

其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未执行部分

○ 实施特赦有助于创新特赦制度的实践，并藉此促进

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与运作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今

天发布消息表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第六次谈判代表会议 24 日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
行。会议以共识方式推选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
书长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

此次会议是继 6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和特别财长会后召开的首次谈
判代表会议。与会的 54 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
代表（斯里兰卡、瑞士和阿曼因故缺席）按照公开、透明、
择优的原则，通过共识选举中方提名人选、现任亚投行多
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

根据亚投行协定有关规定，亚投行正式成立后，将在
首次理事会上将候任行长选举为行长。

亚投行候任行长推选产生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电 记者姜天骄报道：公安部今
天决定，从即日起至 11 月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打击
地下钱庄集中统一行动。

今年 4 月，公安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等部门组织开展了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
赃款专项行动，广东、上海、辽宁、浙江、新疆等地公安机
关奋力攻坚，连续破获一批重大案件。截至目前，公安机
关捣毁地下钱庄窝点 66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60 余名，
涉案金额达 4300余亿元人民币。

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强调，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与
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线索联合
研判和传递，建立完善涉案资金快速调查协作机制；要进
一步明确目标责任，强化线索摸排，对有关部门移送的线
索要逐起研判分析，逐起确定责任单位、责任人，查明情
况，坚决依法予以查处；要进一步加强督导推动，公安部
将定期通报情况，选择一批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并将派出
工作组赴重点地区督导检查；各地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对
重大案件和重大线索要组织专门力量靠前指挥，尽快突
破；要进一步深挖上游犯罪，特别是要注重通过地下钱庄
案件发现金融证券、贪污腐败、恐怖活动等领域重大犯罪
活动。

严打地下钱庄行动在全国开展
将进一步深挖上游犯罪

本版编辑 刘 亮 郭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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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朱集镇农民在梨园

采摘黄金梨。该县的黄金梨由于品种好、产量高，比普通

甜梨提前 30多天上市。

崔培林摄

黄金梨抢“鲜”上市

8 月 24 日沪深股指双双失守年线，上证综指以下跌
8.49%创下 8 年多最大单日跌幅，创业板指数则因个股几
乎全线跌停而录得 8.08%的巨大跌幅。两市超过 2000
只个股跌停。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直接击穿前期低点，报 3378.48
点。此后沪指一路震荡走低，午后更一度跌破 3200 点，
盘中跌幅高达近 9%。尾盘沪指收报 3209.91 点，较前一
交易日大跌 297.84 点，以 8.49%创下 2007 年 2 月末以来
的最大单日跌幅。

深证成指大跌 931.76 点，收盘报 10970.29 点，跌幅
也高达 7.83%。

因个股几乎全线跌停，创业板指数录得 8.08%的巨
大跌幅，收盘报 2152.61点。

沪深两市延续普跌格局，仅 15 只交易品种收涨。不
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仅 6 只个股涨停，跌停个
股则超过 2000只。

在众多投资机构看来，A 股的本轮急跌源自于多个
利空因素的共振。一方面，包括创下 6 年半新低的 8 月
财新制造业 PMI初值在内，一系列重要指标显示宏观经
济仍存在较大下行压力，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长面临
考验。

另一方面，受上周美国股市大幅下挫拖累，全球股市
集体走弱，A 股也难以独善其身。文/新华社记者 潘清

（据新华社上海 8月 24日电）

上证综指创8年最大单日跌幅

从党和国家层面看，可以

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

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主、

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

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弘扬依

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

的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

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

从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

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